中国科学院2024年仪器设备部门批量集中采购项目招标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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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货物需求一览表

	包号
	货物名称
	数量
	交货期
	项目现场
（交货地点）

	4
	高分辨核磁共振波谱仪
	1套
	2025年12月
	采购人指定地点





注：
1、投标人须对上述投标内容中完整的一包进行投标，不完整的投标将视为非响应性投标予以拒绝。









二、总  则
1、投标要求
1.1  投标人在准备投标书时，务必在所提供的商品的技术规格文件中，标明型号、商标名称、目录号。
1.2  投标人提供的货物的技术规格，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。如与招标文件的技术规格有偏差，应提供技术规格偏差的量值或说明（偏离表）。如投标人有意隐瞒对规格要求的偏差或在开标后提出新的偏差，买方有权扣留其投标保证金或/并拒绝其投标。
1.3  投标人提供的所有货物或系统均要求为全新，符合国家质量检测标准和招标文件的要求。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样本，必须是“原件”而非复印件，图表、简图、电路图以及印刷电路板图等都应清晰易读。买方有权不付任何附加费用复制这些资料以供参考。
2、评标标准
2.1  除招标文件中指定的附件和专用工具外，投标人应提供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全套标准附件、专用工具和消耗品。投标人在投标书中需列出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数量和单价的清单，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报价的总值需计入投标价中。
2.2  对于标书技术规范中已列出的作为查询选件的附件、零配件、专用工具和消耗品，投标书中应列明其数量、单价、总价供买方参考。投标人也可推荐买方没有要求的附件或专用工具作为选件，并列明其数量、单价、总价供买方参考。选件价格不计入评标价中。选件一旦为用户接受，其费用将加入合同价中。
2.3  为便于用户进行接收仪器的准备工作，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60天内向用户提供一套完整的使用说明书、操作手册、维修及安装说明等文件。另一套完整上述资料应在交货时随货包装提供给用户，这些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。
2.4  关于设备的安装调试，如果有必要的安装准备条件，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向买方提出详细的要求或计划。安装调试的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，并应单独列出，供评标使用。
2.5  制造厂家或其国内代理提供的培训指的是涉及货物的基本原理、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有关内容的培训。培训教员的培训费、旅费、食宿费等费用和培训场地费及培训资料费均应由卖方支付。
3、工作条件
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，所有仪器、设备和系统都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3.1  适于在气温为摄氏-40℃～＋50℃的环境条件下运输和贮存。
3.2  适于在电源220V（10％）/50Hz、气温摄氏+15℃～＋30℃和相对湿度小于80％的环境条件下运行。能够连续正常工作。
3.3  配置符合中国有关标准要求的插头，如果没有这样的插头，则需提供适当的转换插座。
3.4  如产品达不到上述要求，投标人应注明其偏差。如仪器设备需要特殊工作条件（如水、电源、磁场强度、温度、湿度、动强度等）投标人应在投标书中加以说明。

4、验收标准
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，所有仪器、设备和系统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： 
4.1  仪器设备运抵安装现场后，买方将与卖方共同开箱验收, 如卖方届时不派人来, 则验收结果应以买方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。验收时发现短缺、破损, 买方有权要求卖方负责更换。
4.2  验收标准以中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（该指标应不低于招标文件所要求的指标）。任何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，卖方必须承担由此给买方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。
4.3  验收由采购人、中标人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、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，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中标人在验收报告上签名。

5、本技术规格书中标注“★”号的为关键技术参数，对这些关键技术参数的任何负偏离将导致废标。

6、如在具体技术规格中有本总则不一致之处，以具体技术规格中的要求为准。

三、具体技术规格

1、 招标项目信息
	序号
	设备名称
	数量
	单位
	是否接受进口设备参与投标
	预算金额
（万元）
	最高限价（万元）
	本项目所属行业

	一
	高分辨核磁共振波谱仪
	1
	套
	是
	580
	580
	工业


2、 技术部分
1、配置清单及零配件（包括专用工具）：
	序号
	名称
	数量
	单位

	一
	超导磁体
	1
	台

	二
	机柜
	1
	台

	三
	自动进样器
	1
	台

	四
	自动调谐探头
	1
	个

	五
	备用探头
	1
	个

	六
	液氮补加管
	1 
	个

	七
	超导磁体用液氦真空输液管
	1
	个


技术要求及参数：
详细见：技术性能指标表。
加“★”条款为必须满足的条款，不得偏离。
2、技术性能指标表
	编号
	招标技术指标名称
	招标技术指标值

	1
	应用范围和要求
	谱仪具有最新核磁共振实验功能，应含2个射频发射通道，能以正向、反向方式进行检测。该设备要含有氘核锁场及氘核梯度自动匀场附件、 Z脉冲梯度场，具有高精度变温实验功能，具有获得最佳一维、二维及多维谱图的数据处理速度与存贮能力。

	2
	性能指标
	超导磁体

	
	
	▲1
	超自屏蔽磁体14.09T，室温腔直径≥54mm。

	
	
	▲2
	磁场漂移≤ 6 Hz/hr

	
	
	3
	液氦维持时间 ≥150 天

	
	
	4
	液氮维持时间 ≥12 天

	
	
	射频发射系统

	
	
	1
	两组RF射频通道

	
	
	2
	各通道配有频率发生器、传输通道和放大器。各通道有独立的观测、去偶、信号接收、模数转换功能。

	
	
	3
	 频率分辨率：≤0.001 Hz

	
	
	▲4
	 相位分辨率：≤0.005°

	
	
	▲5
	 幅度全范围：≥120 dB

	
	
	6
	 配有2个线性功率放大器

	
	
	7
	 接收系统： 数字接收器

	
	
	▲8
	最大谱宽：≥ 9 MHz

	
	
	9
	 控温范围：-170℃ 至 +250℃，温控精度 0.1℃

	
	
	10
	 匀场系统：自动氘梯度匀场

	
	
	11
	 配有梯度附件

	
	
	探头

	
	
	1
	5 mm 自动调谐宽带探头，具有自屏蔽Z方向梯度场

	
	
	2
	检测核范围：1H；19F；杂核（31P～15N之间所有核）

	
	
	3
	信噪比：
1H ≥ 1050:1 (0.1% EB）
13C ≥ 360:1  (10% EB）
31P ≥ 200:1   (0.0485M TPP)
15N ≥ 45:1    (90% Formamide）
19F ≥ 1050:1  (0.05% TFT）

	
	
	▲4
	探头变温范围: -100℃～+150℃

	
	
	▲5
	观测13C谱时，可以对1H 和 19F同时去耦

	
	
	6
	探头配有所有核种的自动调谐与匹配附件

	
	
	自动进样器

	
	
	1
	样品盘一次可放置的样品位数至少24位，5mm转子不少于36个；

	
	
	工作站和软件

	
	
	1
	PC工作站

	
	
	2
	运行平台： Windows系统。

	
	
	3
	配备相应NMR软件，包含常用和最新的核磁实验方法，例如，1H，13C， DEPT， COSY， NOESY，TOCSY，HMBC，HSQC 等各种核磁方法，具有完整的网络功能。

	
	
	4
	包括定量核磁软件


3、 商务条款
1. ★交货地点：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指定地点
2. ★交货期：2025年12月。
3. ★报价方式及要求：
1) 本项目允许采购进口产品参与投标，不拒绝投标人选用国产产品参与投标（进口产品是指通过海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进口产品）。进口产品与服务报CIP指定交货地点人民币价（不含关税、增值税），外贸代理费、清关杂费等由中标人承担；对原产于美国的产品，进口时在正常科创免税之外，中国政府加征的特殊关税由中标人承担。
2) 国产产品与服务报项目现场交货人民币价。投标价包含仪器设备的价款、包装、税费、运输、装卸、安装、调试、技术指导、培训、咨询、服务、保险、检测、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之前以及技术和售后服务等其他各项有关费用。
3) 投标人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报价的，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，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，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；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，评标委员会有权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。
4) 投标报价不得超过采购预算（如有最高限价则不得超出最高限价）。
4. ★进口产品必须提供原厂有效授权书
5. ★付款方式：
对于国产产品，100%凭用户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验收报告支付；
对于进口产品，采用即期不可撤销信用证等国际贸易支付条件支付：
      90%凭合同要求单据支付；
      10%凭用户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验收报告支付。
6. 质保及售后服务要求：
1) 投标人需为本项目配备足够的售后服务力量，具有国内本地化的服务团队。
2) 投标人售后服务响应时间：电话响应时间要求8小时内，到场响应时间要求2个工作日内（指从接到报障至到达故障现场的时间）。
3) 投标人免费提供技术支持热线电话，满足24小时热线服务。
4) 投标人免费提供email技术支持，并且在24小时内回复。
5) ★投标人提供仪器设备的免费保修期一年（保修期内免费维修并更换除消耗品以外的零部件，维修人员的路费、食宿等自理）。
6) 投标人提供该设备的技术使用说明书及外购配件仪器说明书，并指导在使用该设备时的操作注意事项等。
7) ★投标人提供配套软件三年内免费升级服务。

7. 培训要求：
1) 为保证投标人所提供的仪器设备安全、可靠运行，便于采购人的运行维护，必须对采购人培训合格的维护和管理人员。
2) 投标人负责对采购人提供至少一次现场技术培训，以便工作人员在培训后能熟练地掌握系统的维护工作，并能及时排除大部分的系统障碍。
3) 至少一次厂家工程师到采购人现场免费培训；培训至采购人可以熟练操作为止。
8. 运输及包装方式的要求
设备的包装、运输由投标人负责，应使用崭新坚固的包装（标准包装），适合于空运、或陆运等长途运输方式；适合气候变化；投标人应对任何由于不当包装或防护措施不利而导致的商品损坏、损失、费用增长等后果负责。
9. 安装、调试及验收：
1) 合同签订后15天内，中标人应提供仪器安装前对实验室的具体安装条件要求，除了在技术规格中提出的要求外，在合同生效后60天之内，为使用户作好准备工作，卖方应给最终用户邮寄一套所供产品的全套技术资料，其中包括操作手册（或应用指南）、维修手册等，另一套完整技术资料应随货物包装发运，这些费用应已包括在该品目的基本报价中。
2) 仪器设备运抵安装现场后，采购人将与中标人共同开箱验收, 如中标人届时不派人来, 则验收结果应以采购人和当地商检人员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。开箱验收时发现短缺、破损, 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立即补发和负责更换。中标人提供仪器安装调试期间所需耗材和辅助设备，确保仪器交付后整体可正常持续稳定运行测试。
3) 中标人协同采购人提出仪器设备测试的内容、项目、指标和方法,中标人有责任对采购人的技术人员提出的问题作出解答。测试应进行详细记录, 仪器设备测试结束后, 由中标人技术人员签字后交给采购人验收。
4) 保修期自最终安装验收合格后开始，保修期内中标人要保修除消耗品以外的所有部件。在保修期内，如果仪器设备发生故障，中标人要调查故障原因并修复直至满足最终验收指标和性能的要求，或者更换整个或部分有缺陷的材料。以上都应是免费的。  
10. 质量及知识产权要求
1) 投标人提供完好、全新的原包装产品（包括零配件），随机技术资料齐全。产品符合国家质量检测标准，必须具有生产日期、厂名、厂址、产品合格证等。进口产品须提供海关进货单（复印件备查）。
2) 采购人在中国使用该货物或货物的任何一部分时，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、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的起诉或司法干预。如果发生上述起诉或干预，则其法律责任均由投标人负责。


9
